
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    點：新竹科學園區工業東九路 22號 3樓(偉詮公司 310會議室) 

出    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 97,458,639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股份總數 174,979,594 股(已扣除依公司法第 179 條規定無表決權 

          之股數 3,032,000股)之 55.69 %。 

出席董事：林錫銘、周宜國、蔡東芳、劉建成、郭幸容、林崇燾 

出席獨立董事：郭江龍(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葉維焜、徐文宗 

列    席：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政治會計師、至理法律事務所周燦雄律師 

主    席：林錫銘董事長                           紀    錄：鄭金玫 

宣佈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一﹑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詳如附件)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詳如附件)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四)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 

三﹑承認事項 

    承認案一                                               董事會 提 

    案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明：(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一一四年三月 

          七日董事會通過後送交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政治會計 

          師及温智源會計師查核及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議 

             事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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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328,123 權，贊成 

      權數 93,068,874 權，反對權數 27,900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權數 3,231,349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61%。本案經投票 

      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承認案二                  董事會 提  

案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明：(一)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本公司一一四年三月七日董事會議通過， 

             董事會依據本公司章程規定，決議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1.5元，盈餘 

             分配表請參閱本議事錄附件。 

          (二)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 

             其他收入。 

          (三)本案如因買回、註銷或轉讓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影響股份變動等因素， 

              致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增加或減少，致配發現金比率因此發生 

              變動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本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現金股 

              利金額，按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股東配息 

              率。     

          (四)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328,123 權，贊成 

          權數 93,063,459 權，反對權數 29,502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權數 3,235,162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61%。本案經投票 

          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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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 113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負責人：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項     目 金   額 附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646,476,356  

加：113 年稅後淨利 275,562,144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8,834,625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 
43,281,707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之數額 
327,678,476 

 

減：提列法定公積 (32,767,848)  

減：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80,142,681)  

可分配盈餘 861,244,303  

減：本年度分配項目   

      提撥股東紅利-現金 (262,469,391) 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1.5 元，註 1 ~ 2 

期末未分配盈餘    598,774,912  

註 1.本公司盈餘分配原則，係先分配 113 年度可分配盈餘，若有不足部份依盈餘產生之年序，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以前年度 

    所累積之盈餘。 

註 2.股東現金股利股數係依 114年 3 月 7 日已發行股數 178,011,594 股－庫藏股股數 3,032,000 股=174,979,594 股。 

3 



四﹑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       董事會 提 

     案由：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條第 6項規定，擬修訂公司章程第 20條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表。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正原因 

第二十條 

 

 

 

 

 

 

 

 

 

 

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百分之十一

至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四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

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前項 

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百分之十一

至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四

為董事酬勞。其中員工酬勞數額中應

提撥不低於總額百分之一做為基層員

工分派酬勞用。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前項 

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配合證券

交易法第

十四條第

六項規定 

。 

第二十四條 (略) 增加 

第二十四次修正：中華民國一一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配合章程 

修改。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328,123 權，贊成 

          權數 93,078,167 權，反對權數 24,699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及未投票 

          權數 3,225,257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62%。本案經投票 

          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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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舉事項   

                                                     董事會 提 

    案由：選舉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二屆董事任期即將屆滿，依公司章程規定改選。 

          (二)本次改選席次為董事 10人，其中獨立董事 3人。 

          (三)第十三屆董事任期三年，自 114年 5月 29日起至 117年 5 月 28 日止。 

        (四)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 

           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股東應就董事(含獨立董事)候 

           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候選人名單及應載明資料請參閱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 

 

                           當 選 名 單 

 

 

 

 

 

 

 

 

 

 

 

 

 

 

 

 

 

 

職稱 
股東戶號 

(或身分證字號)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2 林錫銘 104,229,940 

董事 5 周宜國 85,574,261 

董事 93 劉建成 85,265,970 

董事 81 郭幸容 85,253,088 

董事 122 廖伯熙 84,817,944 

董事 306 林崇燾 84,784,763 

董事 34 蔡東芳 84,738,257 

獨立董事 H12108**** 徐文宗 101,444,610 

獨立董事 210070 莊明仁 101,366,847 

獨立董事 J12059**** 葉維焜 99,27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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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議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若於其他公司擔任董事，而與本公司所 

             營事業相同者，為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的利益下，爰依法提請 

             股東會同意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 

 

董事候選人 當選董事後提請解除競業禁止限制之項目 

林錫銘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董事暨董事長 

林崇燾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董事 

郭幸容 
陞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董事 

葉維焜 

立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艾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誼騰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文宗 長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投票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328,123 權，贊成權 

          數 92,897,005權，反對權數 112,582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3,318,536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6.43%。本案經投票表決後照 

          原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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